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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川市电动车管理办法

（2026年 1月 6日银川市人民政府令第 1号公布 自 2026

年 4月 1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电动车管理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，预防和

减少道路交通事故、火灾事故，保护人身安全，保护公民、法人

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宁夏回族自治区

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电动车的销售、登记、道路通行、停放、充电

及其相关管理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电动车，包括电动自行车、电动摩托车。

电动自行车是指符合《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》

（GB17761）的两轮自行车。

电动摩托车是指以电力装置驱动的符合国家标准的摩托车。

第三条 市、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电动车管理工

作的领导，建立健全协调管理的工作机制，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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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监督管理职责，统筹保障管理工作经费。

第四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电动车登记和道路交

通安全管理。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电动车及其充电器、蓄电池、电动机、

安全头盔、充电设施等相关产品质量及相关销售行为的监督管理。

城市管理部门和综合执法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电动车停

放的管理。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城市非机动车道建设，负责已建住

宅小区增设电动车停放场所、充电设施。

邮政管理部门负责快递企业电动车安全的日常监管。

消防救援机构依法开展电动车消防安全日常监管工作，公安

派出所可以负责日常消防监督检查、开展消防宣传教育，具体职

责按照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执行。

发展改革、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、教育、工业和信息化、财

政、交通运输、商务、应急管理、林草和园林等有关部门和单位，

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电动车的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市、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电动车道路

交通安全、消防安全知识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宣传教育，引导

公民安全、文明、绿色出行。

教育部门、学校应当将电动车的交通安全和消防安全教育纳

入法治宣传教育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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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加强对本单位人

员电动车安全常识的宣传教育。

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互联网等媒体应当加强电动车道路交通

安全、消防安全和文明出行的公益宣传。

第六条 电动车销售者应当建立进货、销售台账，在销售场

所醒目位置、电子商务平台产品主页，公示所售电动车车辆属性

信息，明示“禁止非法拼装、改装、加装”内容，不得向消费者作

虚假宣传。

电动车销售者违反前款规定造成电动车无法登记的，消费者

可以依照相关法律法规，依法要求退货或者更换。

第七条 禁止实施下列拼装、改装、加装的行为：

（一）拼装电动车；

（二）拆除或者改变电动车的限速装置；

（三）改装电动机、照明装置、喇叭等原厂电气配件；

（四）更换不符合相关标准的蓄电池、电动机，加装蓄电池、

改装蓄电池槽盒；

（五）加装伞具、车篷、车厢等改变外形结构影响驾驶安全

的装置；

（六）其他影响电动车安全使用的行为。

禁止销售前款规定的拼装、改装、加装的电动车。

第八条 电动车应当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登记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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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可上道路行驶。

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自购车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向公安机关

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，提交身份证明、购车发票、车辆产

品合格证或者进口凭证，并现场交验车辆。办理注册登记前，可

以凭购车发票和合格证上道路行驶。

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的电动摩托车所有人应

当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申请办理机动车登记。

第九条 电动车上道路行驶的，应当按照规定悬挂注册登记

后的号牌并保持清晰、完整，不得故意遮挡、污损。电动车号牌

损坏、遗失的，所有人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补办。

第十条 在道路上驾驶电动自行车，应当遵守下列交通安全

通行规定：

（一）驾驶人应当年满十六周岁且无妨碍安全驾驶的身体缺

陷；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，不

得搭载人员；

（二）驾驶人和乘坐人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头

盔，乘坐人应当正向骑坐；

（三）遇红灯时，在路口停止线外或者待驶（转）区内依次

等候，没有停止线的，停在路口以外；

（四）行经交叉路口、人行横道时，减速行驶；遇行人正在

通过人行横道的，停车礼让，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，遇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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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横过马路，应当避让；

（五）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，应当下车推

行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，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

过街设施通过；没有人行横道、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

行人过街设施的，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；

（六）有非机动车道的，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，不得在人行

道内行驶；没有非机动车道的，在车行道的右侧行驶；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关于非机动车道路通行的其他规定。

第十一条 在道路上驾驶电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双手离把、牵引动物、手持物品或者以手持方式拨打

电话、浏览电子设备；

（二）驾驶拼装、改装、加装等影响安全性能的电动车；

（三）醉酒或者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、麻醉药品；

（四）违反交通信号指示通行、超速行驶、逆向行驶或者不

按规定车道行驶；

（五）扶身并行、多人骑乘或者互相追逐竞驶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行为。

第十二条 电动车停放、充电应当确保安全，禁止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在建筑物公共门厅、楼梯间、公用走廊等安全出口、

疏散通道停放、放置电动车及其蓄电池或者为电动车及其蓄电池

充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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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消防车通道、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停放电动车或者

为电动车充电；

（三）在居住建筑的室内区域停放、放置电动车及其蓄电池

或者为电动车及其蓄电池充电，但按照有关标准设置的电动车集

中停放、充电场所除外；

（四）在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、放置电动车及其蓄

电池或者为电动车及其蓄电池充电；

（五）违反用电安全要求私拉电线、安装插座为电动车及其

蓄电池充电；

（六）电动车及其蓄电池进入电梯。

建筑管理单位或者物业服务企业、业主委员会、村（居）民

委员会发现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，应当劝阻、制止，对不听劝阻、

制止的，应当及时向消防救援机构、公安派出所或者乡镇人民政

府、街道办事处报告并协助处理。

鼓励在电梯安装智能阻止系统，对蓄电池进楼实行动态监

控，及时发现制止违规充电行为。

第十三条 使用电动车从事即时配送经营活动的企业，应当

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对配送员的安全教育培训，合

理设定配送时限，规范设置配送装置，为配送员配备安全头盔。

第十四条 使用电动车从事快递经营、园林绿化、环卫等活

动的单位应当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并遵守下列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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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立健全车辆、驾驶人管理台账制度；

（二）组织驾驶人参加道路交通安全、消防安全等知识培训；

（三）督促驾驶人遵守道路交通安全通行规定，以及电动车

停放、充电等规定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义务。

快递、园林绿化、环卫等行业主管部门应当督促本行业相关

单位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车。

第十五条 禁止销售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

产、未列入《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以电力装置驱

动的机动车型。

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，销售拼装的电动摩托车和擅自改装

的电动摩托车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

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等进行处罚。

违反本办法，电动摩托车维修经营者擅自改装电动摩托车

的，由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

等进行处罚。

违反本办法，从事电动自行车拼装、改装、加装经营活动的，

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规

定》等进行处罚。

涉嫌无证无照经营的，按照国务院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

予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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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，驾驶未依法登记、悬挂号牌的电动

自行车上道路行驶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三十

元罚款；驾驶未悬挂号牌的电动摩托车上道路行驶，由公安机关

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罚款。

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，擅自销售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

部门许可生产的以电力装置驱动的机动车型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产品质量法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
第十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违法行为，产品质量、市容环境、

道路交通安全、消防安全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有处罚规定的，按

照其规定执行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6年 4月 1日起施行。


